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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条例》将准许举行虚拟&混合模式的成员大会

《2023年公司（修订）条例》（公司（修订）条例）于2023年1月27日刊宪，并将于2023年4月28日生
效。根据该《公司（修订）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将能够以全虚拟方式，或以虚拟和实体
混合模式举行成员大会。香港公司注册处亦刊发了一份新的《公司举行虚拟或混合式成员大会的良
好作业模式指引》（指引）以及有关该《公司（修订）条例》的常问问题（常问问题）。

使香港《公司条例》更切合时宜

根据《公司条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须在订明期间内举行周年
成员大会（获豁免的情况除外）并或可在必要时随时举行成员大会。目前该条例第584条规定成员大
会「在2个或多于2个地方举行，可使用令不同参会者之间进行有效交流以及与会成员进行表决的科
技」。但是，没有关于准许以全虚拟方式举行成员大会，或以虚拟和实体混合模式举行成员大会（
虚拟会议）的具体条文。

《公司（修订）条例》纳入了准许举行虚拟会议的明确条文，旨在使香港《公司条例》和相关的《
公司（章程细则模板）公告》（第622H章）（下称「《章程细则范本公告》」）更切合时宜。在此
之前，香港公司管制业界呼吁进行检讨以及在相若的普通法司法权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
坡）内实施类似的立法修订，以利便举行虚拟会议。

《公司（修订）条例》中对香港《公司条例》的若干修订

举行实体及/或虚拟成员大会

香港《公司条例》第583A条将准许公司：

• 在实体场地举行成员大会；

• 使用虚拟会议科技举行成员大会；或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cs1202327042.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https://www.cr.gov.hk/tc/legislation/co2023/fa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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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实体场地及使用虚拟会议科技，举行成员大会。

虚拟会议科技的含义是「容许任何人在没有在场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仍可在该会议上聆听、发言及
表决的某项科技」1（虚拟会议科技）。因此，香港公司将能够透过以下方式举行成员大会：仅使用
虚拟会议科技，仅在实体场地会见或者同时使用虚拟会议方式及实体会议方式的混合模式。

成员大会公告及通知的规定

公司须在其成员大会通知2（通知）及于公司网站上提供该项通知的公告中指明将使用的虚拟会议科
技及/或成员大会举行的实体场地。3 倘若一家香港公司选择在2个或以上实体场地举行成员大会，那
么该通知中亦须指明举行该大会的主要场地及其他场地。4 这些规定是在指明举行成员大会的日期及
时间的规定之外额外增加的。5 

以全虚拟方式及混合模式举行成员大会的法定人数

在点算虚拟会议的法定人数时，若任何人使用有关通知中列明的虚拟会议科技参加虚拟会议，那么
该人员将被视为出席会议。6

在2个或以上实体场地举行成员大会

倘若成员大会是在2个或多于2个实体场地举行（不论该成员大会是否亦能够使用虚拟会议科技出
席），那么有关公司必须使用科技，以容许该公司身处不同实体场地的成员，可在该大会上聆听、
发言及表决。7

公司是否需要修订其组织章程细则以举行虚拟会议？

倘若一家香港公司仅打算提述举行成员大会的一个或者多个场地或者是纳入一项要求发出成员大会
通知指明举行该会议的实体场地，那么该公司就能够在不修订组织章程细则（下称「章程细则」）
的情况下举行虚拟会议。8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公司就须修订其章程细则： 

• 明文阻止使用虚拟会议科技举行成员大会；或

• 规定成员大会仅可在实体场地举行。

公司注册处指引

公司注册处在其指引中：

• 提醒公司不应利用举行成员大会的方式作为手段，来管理出席情况或限制成员参与成员大会和提
问的权利；

• 表示公司在举行虚拟会议时应尽量减低联机问题发生的机会，并或可考虑向在虚拟会议与会成员
提供技术支持，就技术问题制定应变计划及/或将虚拟会议押后，直至有关技术问题解决；

• 建议公司可容许成员使用视像及音讯两种格式参与虚拟大会；

1 《公司条例》经修订后的第547(1)条
2 《公司条例》经修订后的第576(1)(b)条
3 《公司条例》经修订后的新的第573(2)(ba)条
4 《公司条例》经修订后的新的第576(1)(ba)条
5 经修订后的《公司条例》第573(2)(b)条及第576(1)(a)条
6 经修订后的《公司条例》第585(4A)条
7 经修订后的《公司条例》第584(1)条
8 常问问题11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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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保安及认证因素的重要性，并建议公司考虑：实施保安登记及认证方法（例如向与会成员提
供独有的大会登入名称及密码）；将虚拟会议加锁以防止有人未经授权进入会议；提醒与会成
员切勿与任何其他人分享邀请连结、大会登入名称及密码以及（如会议讨论涉及机密及敏感的资
料）从一个安全地点参与有关虚拟会议；同时在虚拟会议上进行录音前，征求与会成员的同意。
不过，保安及认证措施的利用不应如此严格以致妨碍或限制任何有权出席成员大会的成员出席大
会的权利；

• 建议在虚拟会议期间应能容许与会成员以口头实时提问及以电子形式输入问题至会议的专用应用
程序或平台，以及如属混合式成员大会，公司应回复在场出席的成员和以虚拟形式出席的成员提
出的达致公平均衡代表性的问题；

• 建议公司提供有关虚拟会议安排的详细资料；及

• 规定以虚拟形式出席成员大会的成员，应能够以电子方式实时投票，以及公司应实施足够的保障
措施，以验证成员所投的票。

《章程细则范本公告》」的若干修订

有关对《章程细则范本公告》」若干修订的摘要，请参阅针对 《2023年公司（修订）条例 》 的实
施-使用虚拟会议科技举行成员大会事宜而发出的《公司注册处对外通告第1/2023号》第3页附件。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1-202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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